
中国工商银行（亚洲）「手机银行 e 账通推广」（「本推广」）

条款及细则

1. 本推广是由中国工商银行（亚洲）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或「中国工商银行（亚洲）」）

主办。

2. 本推广由 2024 年 1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包括首尾两天）（「推广期」）。

3. 本推广只适用于持有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(「内地工行」或「中国工商银行」)借记卡、

贷记卡或活期账户之中国工商银行(亚洲)的个人手机银行客户（「合资格客户」）。本

行保留对合资格客户人士定义的最终诠释权。

4. 推广期内，「合资格客户」在同一个月内成功完成以下两项任务可享 HK$100 现金奖赏：

（a）透过中国工商银行(亚洲)个人手机银行应用程式添加其同名的内地工行借记卡、

贷记卡或活期账户；及

（b）透过中国工商银行汇入任何一笔款项至中国工商银行(亚洲)同名个人账户（不限

交易金额）；或透过中国工商银行(亚洲)个人手机银行应用程式汇出任何一笔款项至中国工

商银行同名个人账户（不限交易金额）。

5. 每月首 400 名完成（a）及（b）两项任务的合资格客户可获赠 HK$100 现金奖赏。名额有

限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每月之定义为 2024 年 1 月 11 日至 1月 31 日、2024 年 2 月 1

日至 2月 29 日、2024 年 3 月 1日至 3月 31 日、2024 年 4 月 1日至 4月 30 日、2024 年

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、2024 年 6 月 1日至 6 月 30 日、2024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、2024

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、2024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、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

日、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、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6. HK$100 现金奖赏将分为 2阶段入账（见下表），每名合资格客户只可享本推广之现金奖

赏一次。现金奖赏将发放至「合资格客户」的港元账户。现金奖赏存入时，客户仍须持

有有效的本行港元账户，否则客户获取有关奖赏的资格将被取消。

阶段 完成两项任务日期 现金奖赏入账日期

1 2024 年 1 月 1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

2 2024 年 7 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2 月 28 日或之前

7. 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的服务受中国工商银行之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，或会不定期修改其账

户功能范围、收费标准或相关服务优惠，详情请参阅有关之条款及细则以及中国工商银

行之网站最新公布为准。

8. 汇款服务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，详情请参阅有关之条款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工商

银行（亚洲）之网站最新公布为准。本行汇款服务之收费，请参阅《一般银行服务收费

表》，本行保留不时调整财务费用及其他收费之权利。

https://v.icbc.com.cn/userfiles/Resources/ICBC/haiwai/Asia/download/CN/2023/general_services_charges_230703_sc.pdf
https://v.icbc.com.cn/userfiles/Resources/ICBC/haiwai/Asia/download/CN/2023/general_services_charges_230703_sc.pdf


9. 手机银行 e 账通服务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，详情请参阅有关之条款以及中国工商银行

（亚洲）之网站最新公布为准。

10.本推广不适用于本行私人银行客户及本行员工。

11.本行保留随时修订及/或取消本推广优惠及条款及细则的绝对酌情权。

12.本行有权随时修改优惠及/或本条款及细则，或终止优惠。

13.如有任何争议，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。

14.客户参加本推广纯属自愿性质，任何因本推广或有关奖赏所构成或引致之责任概与本行

无关。本行无需为任何参与本推广的人士承担任何法律相关责任或赔偿。

15.如果任何客户于推广期内不遵守本条款及细则、涉及任何舞弊、滥用及/或欺诈成分、虚

报资料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，本行有权立即取消其奖赏资格，而不作任何通知，并

对任何违法行为保留追究合法权利。

16.所有结果、有关本推广之日期及时间（包括但不限于参加本推广之日期及时间等），均

以本行的计算机系统记录及资料为准。因任何计算机、网络等技术问题而引致及/或客户

所递交的资料有任何迟延、遗失、错误、无法辨识等情况，本行概不负上任何责任。

17.如发现任何客户以任何方式入侵及/或以修改计算机程序的方式参加本推广，本行有权取

消该客户的参加及/或礼品资格，并由该客户承担一切相关责任及后果。本行有唯一的绝

对酌情权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接受奖赏。

18.并非本条款及细则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实体，将不会拥有于合约（第三者权利）条例

（香港法例第 623 章）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部分的权利。

19.本推广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，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。

20.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异，概以中文版本为准。

风险披露:

外汇：外币的价值须承受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风险。倘若您选择将外币兑换为其他货币时的

汇率较当初兑换外币时的汇率为差，则可能会因而蒙受本金损失。

有关人民币的风险：人民币是目前受限制的货币。由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管制，兑换

或使用人民币必须受到外汇管制和/或限制的影响，所以无法保证人民币不会发生干扰转让、

兑换或流动性的情况。因此，阁下可能无法将人民币转换成其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。

离岸存款(「中国内地账户的存款」)并非受保障的存款，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保障。

提示：

数码 KEY 睇紧啲，揿 LINK 前要三思！

搵工搵钱勿贪快，借卖户口踩过界。

「中国工商银行(亚洲)」或「本行」乃中国工商银行(亚洲)有限公司之简称。


